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去政治的自主性：民办社会
组织的生存策略

———以恩派（ＮＰＩ）公益组织发展中心为例

□　唐文玉　马西恒

　　内容提要　改革开放以来，中国社会组织迅速崛起，吸引了学术界关注的目光。然而，对

于那种具有“合法”身份的民办社会组织而言，究竟采用一种什么样的生存策略，来适应现行的

制度环境并持续性地获取社会资源，却是当前学术研究的薄弱之处。从恩派（ＮＰＩ）公益组织

发展中心的个案来看，其采取的生存策略是“去政治的自主性”，这是一种适应“选择性支持”的

制度环境的有限自主性，是一种主动或有意识地压缩了公共利益表达功能的公共服务提供上

的自主性。“去政治的自主性”是当前中国特殊体制下的产物，亦是当前中国民办社会组织功

能失调的一种表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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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唐文玉，上海行政学院社会学教研部讲师，法学博士；马西恒，上海行政学院社会学教

研部副主任、副教授，管理学博士。（上海　２００２３３）

一、问题提出

改革开放以来，伴随着国家权力控制的放松、
多种经济成分的出现、个人自主性的提高，以及转

型时期多种社会问题的出现或加剧，中国各种 类

型的社会组织大量涌现，并在社会治理中扮演 了

越来越重要的角色，构成了萨拉门（Ｓａｌａｍｏｎ）① 所

谓的“全球结社革命”的重要组成部分②。中国社

会组织的 生 长，具 有 两 条 明 显 不 同 的 路 径，亦 即

“自上而下”的路径与“自下而上”的路径③。所谓

“自上而下”的路径，指的是在政府主动组建或主

导下成立和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生长路径；而 所

谓的“自下而上”的路径则指的是公民基于社会需

求而自发自愿成立和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生长路

径。基于社会组织生长的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路

径，本文把中国社会领域中存在的社会组织 划 分

为两种基本类型：官办社会组织与民办社会组织。
官办社会组织，指的就是通过“自上而下”的路径

生长起来的社会组织；而民办社会组织，则是指通

过“自下而上”的路径生长起来的社会组织。
官办社会组织由于直接 脱 胎 于 政 府，至 少 就

当前而言，其无论是在组织结构、管理方式还是财

政运作上都存在着对政府的明显依附关系，带 有

鲜明的官方色彩或政府性质。而民办社会组织是

由民间人士自下而上发起的，自其一产生就 表 现

出了相对于官办社会组织的与国家的分离 性 质，
因而其生存策略显然会区别于官办社会组织。民

办社会组织又可以大体分为两类：一类是在 民 政

部门正式登记注册的，具有“合法”身份的民办社

会组织；另一类则是没有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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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具有“合法”身份的民办社会组织，亦即学术界

通常所指涉的草根社会组织。在当前中国的现实

环境中，这两类民办社会组织由于在“合法”身份

上的基本区别，因而在资源的获取上，以及在行动

力和自主性上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差别，因而也 同

样会表现出不同的生存策略。
当前，学术界关于民办社会组织的研究，习惯

于对不具备“合法”身份的草根社会组织的研究，
甚至有些 学 者 认 为 对 于 中 国 真 正 的 社 会 组 织 研

究，就是 应 该 聚 焦 于 这 些 草 根 性 的 社 会 组 织④。
然而，尽管当前在民政部门正式登记注册的民 办

社会组织仅占中国民办社会组织的一小部分，但

是其一方 面 或 许 代 表 了 中 国 社 会 组 织 的 发 展 方

向，另一方面也是了解中国社会形态全貌所必 不

可少的组成部分。因此，学术研究不应 忽 视 对 具

有“合法”身份的民办社会组织研究。在本文 中，
笔者通过运用实地调查所做的访谈记录、所搜 集

到的文本材料以及门户网站信息、媒体相关报 道

和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，选取在当前中国社会 中

具有较大社会影响的支持型社会组织恩派（ＮＰＩ）
公益组织发展中心（Ｎｏｎ－Ｐｒｏｆｉｔ　Ｉｎｃｕｂａｔｏｒ，简称

ＮＰＩ）作为研究个案，试图探讨以下几个问题：（１）
在当前中国的现实语境中，对于此类具有“合法”
身份的民办社会组织而言，是如何获取和扩大 其

生存空间的？（２）又为 何 会 选 择 这 样 一 种 生 存 策

略？（３）这样一种生存策略究竟意味着什么？

二、文献述评

关于中国社会组织的产生和发展及其与国家

之间关系的研究，许多学者习惯于借用西方公 民

社会（ｃｉｖｉｌ　ｓｏｃｉｅｔｙ）和 法 团 主 义（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ｓｍ）的

理论模式。公民社会论者，强调国家与 社 会 之 间

的分离，以及公民社会对抗国家、制衡国家权力的

能力及其 对 政 治 民 主 化 进 程 的 意 义⑤。然 而，公

民社会模式并不完全适合分析中国的现实，因 为

它忽略了在中国“强国家、弱社会”的特殊体制下

国家对于社会组织的强大控制和吸纳能力。改革

开放以后，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演变的独 特

特点是，在国家与社会不断分离的同时，又出现了

国家与社会新的结合，甚至许多自下而上生长 起

来的相对自治的社会组织还积极寻求被国家行政

体系所吸 纳⑥。同 时，公 民 社 会 理 论 模 式 把 关 注

的焦点投射在不具备“合法”身份的草根社会组织

上，也不能完全解释当前中国社会组织与国 家 之

间的关系。
为此，一些学者开始转而去拥抱法团主义，认

为法团主义模式更加适合于分析中国的现 实，他

们强调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和制度化整合，以 及 国

家与社会 之 间 的 沟 通 合 作 与 功 能 性 组 织 的 垄 断

性⑦。但是，法 团 主 义 模 式 在 中 国 的 应 用 通 常 选

取的是工会、妇联等官办社会组织作为研究对象，
忽略了社会领域中存在的与国家权力缺少明显制

度化联系的大量民办社会组织。同 时，法 团 主 义

强调的是 组 织 化 的 利 益 表 达 与 国 家 的 协 调 和 整

合，这也不太符合当前中国的实际 情 况。因 为 在

当今中国，合作主义只具其形，而不 具 其 实，大 多

数垄断性组织并没有真正代表组织成员的 利 益，
而更多地是代表政府的利益⑧。

由此可见，无论是公民社会还是法团主义，在
中国的运用都存在着明显的“水土不服”现象。为

此，康晓光等试图突破西方的理论模式，先后提出

了“分类控制”⑨ 和“行政吸纳社会”⑩ 的理论模式，
并由此而认为当前中国的社会组织从整体上呈现

出一种“依 附 式 发 展”瑏瑡 的 明 显 特 征。然 而，康 晓

光等人的研究倾向于把社会组织视作是一种静态

的实体，单方面地强调国家权力的作用，而忽视了

社会组织在制度环境中积极主动的一面，比 如 社

会组织如何采取各种策略来规避不利因素、获 取

各种资源、保持自身的相对自主性。因此，康晓光

等人所提出的整体性理论也同样存在着明显的解

释困境。
许多学者也看到了对社会组织静态属性分析

的缺陷，开始从动态的角度观察社会组织的 生 存

和运作。赵秀梅的研究揭示了在一个国家占主导

地位的社会中，社会组织如何利用国家权威 和 人

情关系等手段来改变它们与国家之间的关 系，使

之朝着有利于自身的方向变化，进而有效地 实 现

组织目标以及影响政府瑏瑢。张紧跟等通过对广州

业主委员会联谊会筹备委员会的个案研究，认 为

其主要的生存策略是非正式政治，亦即无法 依 托

正式的规章制度和程序来获取生存和发展所需要

的制度环境和社会资源，而不得不寻求非正 式 的

渠道来进行运作瑏瑣。和经纬等通过对农民工草根

组织的研究，认为面对制度和资源的双重制约，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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些草根社会组织为了化解生存危机，或者用各 种

各样的方式规避制度，或者主动接近政府，使用多

种策略 补 充 合 法 性，为 自 己 赢 得 较 好 的 生 存 环

境瑏瑤。而何艳 玲 等 的 研 究 发 现，对 于 边 缘 草 根 组

织而言，（与政府相关部门）“不合作”可能是其经

常选择的策略，这一策略至少可以保证边缘草 根

组织在夹缝中生存且不断延续其使命瑏瑥。上述研

究的主要贡献在于开始动态地考察社会组织的生

存策略。但是，这些研究选取的对象都 属 于 不 具

备“合法”身份的草根社会组织，而忽视了对那些

具有较大规模的“合法”民办社会组织的研究，同

时也缺乏对于国家行为策略与社会组织生存策略

之间的匹配分析。正是基于此，本文选取ＮＰＩ作

为个案考察对象，观察此类民办社会组织的生 存

策略及其与国家行为之间的关系，以期推进学 术

界的研究。

三、选择性支持与政治回避

恩派（ＮＰＩ）公 益 组 织 发 展 中 心，是 中 国 民 办

社会组织的一个典型代表。作为中国的新型社会

组织，与其它的民办社会组织一样，制度与社会资

源是其 命 运 所 系 的 两 个 关 键 性 因 素瑏瑦。毋 庸 置

疑，制度的主要供给者是国家（政府），其中“合法”
身份的获取是当前中国民办社会组织所面临的制

度层面上的主要障碍之一；而就社会资源而言，在
中国这样一种“强国家－弱社会”的特殊体制下，
国家掌握了丰富的社会资源，比如资金、公共空间

场所、非正式的人际关系、信 息 资 源 等 等。为 此，
对于民办社会组织而言，获取政府的认可与支持，
是其生存的首要策略。ＮＰＩ生存空间的获取和拓

展，首先得益于其基于政府“选择性支持”行为的

“政治回避”策略。

ＮＰＩ机构缘起于上海市浦东新区的综合配套

改革。２００５年６月２１日，国 务 院 批 准 上 海 浦 东

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点，于是，浦东新区开始依托

改革开放的先发优势和上海的综合优势，在推 动

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同时，积极探 索

转变政府职能，努力为公共服务类社会组织“腾出

空间”，构建新型政社合作关系。《浦东新区国 民

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》提出要

重点扶持和发展符合浦东产业、社会和就业特 征

的公益性、服务性社会组织，基本形成 分 布 合 理、

结构优化、覆盖广泛、作用明显的社会组织发展体

系。２００５年９月，浦 东 新 区 制 定 了《关 于 促 进 浦

东新区社会事业发展的财政扶持意见》，２００７年４
月又分别制定了《关于着力转变政府职能建立新

型政社合作关系的指 导 意 见》、《关 于 促 进 浦 东 新

区民间组织发展的若干意见》和《关于政府购买公

共服务的实施意见》。这些文件从不同方面 强 调

了要积极培育和发展公共服务类社会组织，充 分

发挥社会组织的公共服务提供功能，构建政 府 与

社会组织在公共服务提供上的新型合作关 系，从

而为浦东新区公共服务类社会组织的发展营造了

良好的政策环境。
显然，浦东新区对于社会 组 织 发 展 的 支 持 是

一种“选择性支持”，即明确支持那种能够承接政

府公共服务职能、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社 会 组

织，而 忽 视 了 那 种 具 有 公 共 利 益 表 达 功 能瑏瑧 的 社

会组织。而在当前中国的现实语境 下，亦 即 设 置

较高门槛对于社会组织予以普遍限制的制度环境

下，“选择性支持”与“选择性限制”事实上是同时

存在的，没有得到政府支持的社会组织，也就是政

府千方百计予以限制的社会组织。尤其是那种明

确以政治参与为宗旨或者具有明显的公共利益表

达功能的社会组织，政府更是不容 许 其 存 在。德

国学者康 保 锐（Ｂｅｒｔｈｏｌｄ　Ｋｕｈｎ）指 出：“公 民 社 会

参与者是作为主题利益代言人和社会服务提供者

而进行各种活动的”瑏瑨。也就是说，对于社会组织

而言，其在公共空间中的功能，主要体现在两个方

面：一是公共利益表达；二是公共服务提供。一般

而言，政治性色彩较浓的社会组织，其公共性主要

体现在公共利益表达功能上；服务性色彩较 浓 的

社会组织，其公共性主要体现在公共服务提 供 功

能上。但这并不意味着，公共利益表 达 功 能 与 公

共服务提供功能不能在同一个社会组织中复合性

地生长。事 实 上，诸 多 西 方 学 者 的 研 究瑏瑩 已 经 表

明，许多社会组织都同时具备这两个方面的功能，
即便那种明确的以非政治性为目标的社会组织亦

是如此，只不过其中某一个功能相对而言可 能 会

更为显性化而已。
为此，“选择性支持”的实质，与其说是在类型

上对社会组织的一种有选择性的支持，还不 如 说

是在功能上对社会组织的一种选择性的支 持，亦

即在漠视甚至压制社会组织公共利益表达功能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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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时，单维度地支持社会组织的公共服务提供 功

能。正是对这样一种“选择性支持”的制度环境的

回应，ＮＰＩ在生存策略的选择上首先 考 虑 的 就 是

要“回避政治”或者说压缩公共利益表达功能，而

专注于政府所支持的公共服务领域。基于上海浦

东新区综合配套改革所提供的发展机遇，２００５年

底，时任北 京 ＮＰＯ信 息 中 心 副 主 任 的 吕 朝 先 生

与浦东新区民政局的领导进行了积极的沟通，表

达了希望在上海成立一个专业的、旨在为初创 期

和中小型民间公益组织瑐瑠 提供切实支持的支持型

社会组织的想法。这一想法刚好切合了上海浦东

新区新时期发展的需要，于是双方一拍即合，ＮＰＩ
的第一个注册机构———上海浦东非营利组织发展

中心顺利地于２００６年１月成功地注册 为 民 办 非

企业单位，登记单位和管理单位均为浦东新区 民

政局，法人代表为吕朝。

ＮＰＩ成功注册之 后，始 终 注 重 降 低 政 治 敏 感

性，保持与 政 府 在 基 本 理 念 与 目 标 上 的 一 致 性。
一方面，ＮＰＩ自成立以来，所培育和支持的社会组

织，都为非 政 治 敏 感 性 的 公 共 服 务 类 社 会 组 织。
以ＮＰＩ的主营业务“公益组织孵 化 器”为 例，ＮＰＩ
于２００６年５月，首创“公益组织孵化器”概念，并

于２００７年４月在上海成功运作。后来，ＮＰＩ又通

过发起“恩派”系列机构使该模式在北京、成都和

深圳成功复制。ＮＰＩ在对申请入住孵化器的社会

组织的选择上，始终强调“政策导向和政府支持”
的评估要素，其一方面在于确保孵化的成功率，另
一方面就在于要降低政治敏感性。到 目 前 为 止，

ＮＰＩ已经成功孵化出４０家 社 会 组 织，还 有２２家

社会组织正在接受孵化。从正在孵化和已经孵化

的６２家社会组织来看，都集中于环境 保 护、文 化

艺术、扶老助残、社区服务、医疗卫生等 符 合 政 府

意志和需求的公共服务领域，没有出现带有维 权

性质或具有明显公共利益表达功能的社会组织。
另一方面，ＮＰＩ始终把“行 动 倡 导”作 为 其 生

存的八大基因之一。所谓“行动倡导”，就是专 注

于用行动、案例或业绩而非通过倡议、游 说、呼 吁

或其他直接政治参与的方式来影响政府的行为和

政策，其目的就在于强化其公共服务提供功能 的

同时，有意识地回避政治参与或公共利益表达，以
获取生 存 性 的 空 间。行 动 倡 导 本 质 上 是 非 政 治

的，因为其并没有直接介入到与政治权力的对 话

与沟通之中，其所施展的只不过是对政府的 一 种

潜移默化的影响。在此，ＮＰＩ作 为 主 题 利 益 代 言

人的角色是明显缺位 的。在 访 谈 中，ＮＰＩ副 主 任

王志云谈到：“我们不认为我们是倡导性机 构，而

是实务性机构，我们更多的情况是用行动来倡导，
比如我们的孵化器，民政部鼓励在全国各地 推 广

这种孵化器的模式，从影响政策的层面，我们更多

地是用这样一种方式。我们没有任何政治上的诉

求，我 们 不 关 心 政 治，我 们 非 常 务 实。”当 前 ＮＰＩ
惟一可能直接影响公共政策的方式，就是被 邀 请

式的参与，比如民政部门邀请其参与开展社 区 公

益服务项目标准的起草以及一些有关社会发展的

座谈会、意见征求稿的 反 馈 等 等。ＮＰＩ之 所 以 会

有意识地回避政治，是因为“政治回避”特别适合

于“选择性支持”的制度环境，是化解体制性压力、
获取体制性支持的生存策略。如果社会组织能够

避开有争议或者敏感的政治议题，而专注于 提 供

那些政府 没 有 意 愿 或 者 没 有 能 力 提 供 的 公 共 物

品，地方政府倾向于容忍它们的存在瑐瑡。

四、去政治化下的自主性获取

“政治回避”是 ＮＰＩ在“选 择 性 支 持”的 制 度

环境下对政府的一种行为策略。但“政治回避”并

不意味着ＮＰＩ就完全丧失了自主性，而依附于政

府生存。其在回避政治的过程中，丧 失 的 只 不 过

是在公共利益表达上的自主性，不能够作为 一 种

主题利益代言人的角色，直接介入到与政治 权 力

的对话和沟通过程中；但是其在公共服务提供上，
具体表现为在培育和支持社会组织的公共服务能

力上却依然享有充分的自主性，这也是其持 续 性

获取 社 会 资 源 的 生 存 策 略。美 国 学 者 费 希 尔

（Ｆｉｓｈｅｒ）认 为，社 会 组 织 的 自 主 性 与 七 个 方 面 的

要素紧密相关，即组织的承诺、财政 分 散、公 众 基

础、技术专长、社会和管理知识、策略 知 识 以 及 培

训政府工作人员的经验瑐瑢。这七个要素中的后四

个要素可以归纳为社会组织的知识性能力。依据

费希尔的评估要素，ＮＰＩ在去政治化的背景下，不
仅没有依附于政府而生存，相反不断通过提 升 自

身的行动力来增强自身的自主性，并与此同 时 还

在资源相互依赖的基础之上产生了对政府的实际

性影响力。
（一）自主性的组织承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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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社会组织的自主性而言，一个清晰的、自
我意识的对自主性的承诺是首要而且是最为重要

的瑐瑣。ＮＰＩ在发 展 的 过 程 当 中，与 政 府 部 门 的 接

触日益增多，相互之间的合作也日益深入和广泛，
但是，ＮＰＩ在去政治化的同时，也始终旗帜鲜明地

表明了其自主性的价值理念。ＮＰＩ的组织承诺包

括八个方面，这八个方面被ＮＰＩ概括为其生存的

八大基因。“我相信一个人的个性离不开遗传 基

因的影响，而一个组织的个性则取决于成立之 初

的价值 取 向 和 对 这 种 选 择 的 坚 持。”瑐瑤 这 八 大 基

因，具体为“草根立场、主流意识、行动 倡 导、增 量

为王、职业精神、社区为本、永不下场、为退而进”。
其中，“草根立场”是ＮＰＩ首要的组织承诺和最基

本的价值 取 向。对 此，ＮＰＩ主 任 吕 朝 强 调：“ＮＰＩ
一以贯之地支持‘草根组织’无疑是选择了一条难

走的路。我们得益于政府的开明政策，但 我 们 从

来把自己区别于‘二政府’式的民间组织；我们从

不拒绝把企业资源引导到公益领域的各种尝 试，
但我们也时刻警惕‘假公益之名’的伪善和做秀；
我们对ＩＮＰＯ的 专 业 性 总 是 抱 有 虚 心 的 学 习 态

度，但对有些‘普世价值’在中国的水土不服也从

未停止过矫正。这并非表明我们要做一个‘十 三

不靠’的机构，恰恰相反，正因为我们坚持了作为

一个本土 ＮＰＯ支 持 性 组 织 的‘主 体 意 识’，才 得

到了更多的机会和尊重，当然最初的日子并不 好

过。”瑐瑥

（二）分散性的资金来源

分散性的资金来源对于社会组织的自主性而

言是至关重要的，同时也是许多社会组织最难 以

获取的。单一性或绝大部分地对于政府的资源依

靠，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对政府的依附，当前中国官

办社会组织的生存方式大体就属于这样一种依附

性生存的方式。然而，ＮＰＩ从一成立开始，就强调

资源获取的多方性，而非简单地对于政府资金 来

源的依靠。当前，ＮＰＩ除了与 政 府 建 立 合 作 伙 伴

关系之外，已经与国内外众多的基金会、企业等资

金来源主体，包括南都公益基金会、福 特 基 金 会、
亚洲基金会、陈一心家族基金会、上海市慈善基金

会、上海市浦东新区老年基金会、世界 银 行、联 想

集团、万科集团、诺基亚、网易、安 佰 深 公 司、英 特

尔、Ｇｉｖｅ２Ａｓｉａ、看 看 新 闻 网、香 港 社 区 伙 伴、香 港

乐施会、英国大 使 馆 文 化 处、ＪＩＣＡ日 本 国 际 协 力

机构等等大型组织实体，建立了一种网络化 的 合

作伙伴关系结构。也正是这样一种网络化的合作

伙伴关 系 结 构，分 散 了 ＮＰＩ的 资 金 来 源，使 之 避

免在对政府或其它主体的单一依靠上具有了充分

的回旋余地。从２０１０年 ＮＰＩ的 财 务 报 表 来 看，

ＮＰＩ总收入为２０１５７３６２．４０元，其中绝 大 部 分 来

自于捐赠收入，具体数额为１６９３５２３４．５１元，约占

总收 入 的８４％；而 来 自 于 政 府 的 补 助 收 入 仅 为

２３４６９００．００元，还不到总收入的１２％；此外，提供

服务 收 入 为 ８１６５３１．８９ 元，商 品 销 售 收 入 为

１７９９０．００元，其 他 收 入 为４０７０６元，三 者 总 共 约

占总收入的４％。由此，不难看出，ＮＰＩ并不存在

对于政府的资源依附。
（三）广泛性的社会基础

广泛性的社会基础，是社 会 组 织 获 取 自 主 性

和社会资 源 的 必 然 要 求。对 于 像 ＮＰＩ这 样 的 支

持型社会组织而言，广泛性的社会基础，意味着必

须建构一种对于草根社会组织的伞状形态的支持

性体系，并 得 到 它 们 的 广 泛 参 与、接 受 和 认 可。

ＮＰＩ经过５年多的发展，已经建构 起 了 广 泛 性 的

社会基础，赢得了大量草根社会组织以及普 通 民

众的支持和尊重。以“公益组织孵化器”来 说，如

前所述，ＮＰＩ已经出壳和正在孵化 的 草 根 社 会 组

织达到６２家，并计划今后每年在全国范围内孵化

３０家左右的 草 根 社 会 组 织。这 样 一 种 孵 化 器 模

式，如今已经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赞誉和认可，许多

其他省市的 草 根 社 会 组 织 都 希 望 ＮＰＩ能 在 当 地

复制其孵化器模式。ＮＰＩ为了满足社会的广泛需

求，帮助各地草根社会组织的成长，目前正在考虑

推行“上门孵化”的模式以及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孵

化器的合作伙伴。当然，ＮＰＩ的 业 务 范 畴 现 在 已

经远远突破了“公益组织孵化器”这样一种单一的

业务模式，还包括公益创投、联合劝募平台、ＮＰＯ
能力建设、社区服务平台、社会创新 创 意 园、公 益

广交会、企 业 社 会 责 任 和 公 益 咨 询 等 业 务 模 块。
而每一个业务模块都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，比 如

ＮＰＩ于２００８年成立的上海屋里厢社区服务中心，
截止２０１０年年底，与其合作开展专业服务的社会

组织达到１３家，服务人次达到５５０４１９人次，总共

开展了８７个活动项目，吸引了数万名志愿者的参

与，总体服 务 满 意 度 达 到８９％。再 比 如，ＮＰＩ借

鉴商业领域著名的“进出口商品广州交易会”，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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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００９年设计和执行的公益广交会，２００９年的北京

公益交流 会 集 合 了１２８家 优 秀 草 根 社 会 组 织 和

１４家大型公募基金会，成为首次大规模全方位展

示国内公益组织风采的盛会；２００１年的深圳公益

交流会更是吸引了１３３家社会组织、２４家基金会

和１１家大型企业参展，同期还举办了５场论坛、

１４场沙龙和８场公众活动，被誉为国内迄今为止

规模最大的社会公益项目集中交流会。
（四）知识性的组织能力

知识性能力亦是衡量社会组织自主性的重要

要素，其可以在增进社会组织获取社会资源能 力

的同时，使政府或其它主体对其产生资源上的 依

赖。从ＮＰＩ产生和发展的历程来看，ＮＰＩ是一个

极富创新思维的支持型社会组织，具有很强的 知

识性能力。ＮＰＩ在 国 内 最 早 发 起 公 益 组 织 孵 化

器、公益创投、公益交流展示会、社会创 新 创 意 园

等专业性的业务模块，如今已经成为国内支持 型

社会组织的典型代表，以及国内公益信息和资 源

的重要集散地。当然，ＮＰＩ的 知 识 性 能 力 不 仅 仅

只是体现在这样一些创新性的业务模块上，其 在

社会组织能力建设、社会研究能力等方面也十 分

突出。ＮＰＩ在业内组织了大量培训、咨询、评估等

能力建设活动，其在引进国际社会组织能力建 设

理念和课件的同时，也不断地进行本土化的课 件

开发和案例整理。目前，ＮＰＩ开设的课程包括：战
略规划、治理、公信力、领导力、项 目 管 理、财 务 管

理、法律法规、筹款、志愿者管 理、信 息 技 术、项 目

与组织评估、社会企业与 社 会 创 新 等 等。ＮＰＩ还

利用ＣＯＣＡ、平衡计分卡等管理工具，为数十家社

会组织及其项目进行了评估，具有优秀的组织 和

项目评估技能。同时，ＮＰＩ为 江 西 省 红 十 字 会 和

青岛红十 字 会 等 所 作 的 能 力 建 设 和 战 略 规 划 工

作，也开启了政府背景的公募基金会战略转型 的

先河。此外，ＮＰＩ还创办了自己的出版物《社会创

业家》，主编了《他年花开》、《中国非营利组织管理

案例集２００９》、《草 根 组 织 法 律 事 务 指 南》等 专 业

性书籍。尤其 是，２０１１年 ＮＰＩ编 制 发 布 了《２０１１
年中国公益资源匹配报告》，展示了其具有建立高

度可靠的数据资源的能 力。由 此 可 见，ＮＰＩ已 经

走上了一种专业化的发展道路，这对于其自主 性

的获取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。
（五）相互性的资源依赖

基于以 上 四 个 方 面 的 论 述，我 们 可 以 发 现

ＮＰＩ在去政治化的同时，自主性的 意 识 和 能 力 也

甚为 突 出。依 据 资 源 依 赖 理 论（Ｒｅｓｏｕｒｃｅ　Ｄｅ－
ｐｅｎｄｅｎｃｙ　Ｔｈｅｏｒｙ，ＲＤＴ），组 织 的 自 主 性 越 强，意

味着组织拥有越多的其它组织生存和运作所需要

的重要资源，从而可以使之从其它组织中获 取 自

身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资源的同时，减少对 于 其

它组织的 依 赖。这 就 意 味 着 ＮＰＩ不 仅 仅 只 是 作

为一种被影响和控制的对象而存在，同时其 本 身

也可以发挥出对于其它主体的实际性影响 力，并

且这样一种影响力与自主性的程度是成正 比 的。
就 社 会 组 织 与 政 府 之 间 的 关 系 而 言，萨 德 尔

（Ｓａｉｄｅｌ）认为，社会组织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并不完

全是单方面的顺从和服从的关系，而是彼此 相 互

依赖的关系，这是由于它们都掌握着某些重 要 的

资源瑐瑦。ＮＰＩ在 发 展 过 程 中，行 动 力 与 自 主 性 不

断增长，掌握了越来越多的政府所需要的重 要 资

源，这样一种重要资源也就是培育和支持社 会 公

共服务 的 能 力，从 而 可 以 对 政 府 产 生 影 响。在

ＮＰＩ的发展前期，政府除了允许其注册之外，事实

上并没有给予多少实际性的支持，而主要是 保 持

一种观望的态度。直到２００８年尤其是２００９年以

后，随着ＮＰＩ的业务模式逐渐为社会所接受与认

可，并产生了越来越大的社会影响，政府才开始意

识到其在培育和支持社会公共服务能力上的强大

功能，而这恰恰又是政府所需要的。于是，政府才

开始有意识地推广其业务模式，并开始通过 提 供

办公场地、房租补贴、项目经费等形式给予其切实

的支持。双方的合作领域也不断地 深 入 和 拓 展，
目前已经涉及到公益组织孵化器、社区服务平台、
公益创投、社会创新创意园等多个 业 务 模 块。这

一方面说明了政府对ＮＰＩ的资源依赖；另一方面

也彰显了 ＮＰＩ对 政 府 的 实 际 影 响 力。不 过 需 要

注意的是，这样一种影响力是非政治的，是基于一

种去政治的自主性。

五、结论与讨论

本文通过对ＮＰＩ的个案考察，发现其选择的

是一种“去政治的 自 主 性”的 生 存 策 略。“去 政 治

的自主性”，包括两个方面的基本要素：一是 回 避

政治。对于社会组织而言，其在公共 空 间 中 的 功

能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，亦即公共利益表达 和 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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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服务提供。公共利益表达，由于直接 介 入 到 了

与政治权力的对话与沟通过程中，因而是一种 政

治性的行为；而公共服务提供，则迎合了政府统治

社会的基本理念和需求，扮演的是一种为政府 分

忧解愁或拾遗补缺的角色，由于其并不直接介 入

政治，因而是一种非政治性的行为。因此，所谓的

回避政治，实质上指的是社会组织主动或有意 识

地压缩公共利益表达功能，而专注于公共服务 提

供功能。二是获取自主性。本文中所叙述的自主

性，主要指的是相对于为政府所统驭的自主性，它
意味着社会组织并不是一味地通过嵌入政府的策

略来寻求政府的资源支持，并由此而依附于政 府

生存，其与政府之间所开展的合作具有某种西 方

意义上的自由、平等的内涵，这是建构在双方资源

相互依 赖 的 基 础 之 上 的。为 此，“去 政 治 的 自 主

性”，既不是西方公民社会理论所强调的社会组织

独立于国家、对抗国家、制衡国家的生 存 模 式，也

不是西方法团主义理论所强调的社会组织与国家

之间的制度化利益表达与整合的生存模式，同 时

也并非康晓光等所描述的纯粹的依附和跑龙 套。
去政治的自主性，是一种在当前中国制度环境 下

的有限自主性，是一种压缩了公共利益表达功 能

的公共服务提供上的自主性。

ＮＰＩ之所以会选择“去政治的自主性”的生存

策略，有两个方面的基本缘由：一方面，是ＮＰＩ主

动适应“选择性支持”的制度环境的结果。政府的

“选择性支持”，亦即偏向地支持社会组织公共服

务提供功能生长，而与此同时漠视和限制社会 组

织公共利益表达功能生长，使得ＮＰＩ只有回避政

治，压缩公共利益表达功能，而专注于公共服务提

供功能，才能获取和扩大其生存空间。另一方面，
是ＮＰＩ可持续 性 地 获 取 社 会 资 源 的 战 略 规 划 的

结果。政府的“选择性支持”，事实上同时也赋 予

了ＮＰＩ在公共服务领域中的自主权，因为政府也

不愿意为其提供过多的财政支持而为自己背上财

政的包袱，而只是有选择性地就某些项目与其 开

展合作，以增强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。为此，对于

ＮＰＩ而言，为了可持续性地获取社会资源，得到社

会的支持与认可，并与此同时施展对政府的影响，
就必须通过不断提升自身的行动力来增强自身的

自主性。只不过，这样一种自主性的获取，始终落

在政府所能够容忍的范围之内，亦即所能获取 到

的只能是一种剥去政治的自主性。
“去政治的自主性”，意味着在当 前 中 国 这 样

一种“强国家、弱社会”的特殊体制下，对于民办社

会组织而言，要获取和扩大生存空间，首要的策略

就是要与政府在基本理念和目标上保持一 致，并

以此来 获 取 政 府 的 信 任 与 支 持。再 在 此 基 础 之

上，不断通过提升行动力来增强自主性，寻求生存

和发展所需要的社会资源。民办社会组织所扮演

的只能是一种政府“帮手”的角色，而不能像西方

社会组织那样监督政府、制衡政府、增强政府自下

而上的政治责任。正如赵秀梅所指 出 的，在 当 前

中国社会，社会组织扮演的是政府希望它们 扮 演

的角色，提供政府需要提供但是无力提供的 公 共

服务，解决政府需要解决但是解决不了的社 会 问

题。社会组织不可能反对政府，甚至 连 形 成 利 益

团体来抗争政府也是不可能的瑐瑧。费希尔曾乐观

地预言：“无论是地方还是国家，ＮＧＯ作为可持续

发展的角色，将是政治发展的关键，并将最终导致

民主化。”瑐瑨然而，从当前中国的现实情况来看，尽

管改革开放以来，社会组织的数量持续增长，但是

其与政治发展之间似乎并没有呈现出一种显著的

正相关关系，这事实上从一个侧面说明了“回避政

治”是当前中国社会组织生存和发展的一个普遍

的特征。２０１０年 劳 资 纠 纷 中 工 人 的 觉 醒 和 集 体

行动，以及社会组织的集体失声就是一个明 显 的

证明。当然，从“去政治的自主性”走向一种 完 全

形态的自主性，并不意味着社会组织就因此 而 转

化成为了政治组织，其依然可以保持公共服 务 类

社会组织的性质，只不过其并不是一种沉默 的 公

共服务类社会组织，其也可以发挥自下而上 的 利

益传输功能。同时，也惟有如此，社会组织才能真

正充当沟 通 和 链 接 国 家 和 民 众 之 间 的 中 介 和 桥

梁，也才能在中国建构出一种持续、规范和有效的

“双轨政治”瑐瑩，实现社会的良性运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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